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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出購股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

17.06A條作出。

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，青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

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建議（「建議」）根據其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採納之購股權

計劃（「 購股權計 劃」）， 授予本公 司若干董 事（「董事」）（ 統稱「承授人」）合共

10,500,000份購股權（「購股權」），惟須獲彼等接納方可作實。購股權將使承授人可

認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.01港元之新股份（「股份」）合共 10,500,000股，相當於

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約1.59%。以下為授出購股權之詳情：

建議日期 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（「授出日期」）

建議所涉及購股權之

行使價

： 3.022港元，代表以下各項中之最高者： (i)股份於授

出日期在聯交所發出之每日報價表所載收市價每股

2.840港元； (ii)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

聯交所發出之每日報價表所載平均收巿價每股 3.022

港元；及 (iii)股份面值。

建議涉及之購股權

總數

： 10,500,000份購股權（每份購股權賦予其持有人權利認

購一股股份）

股份於授出日期之

收市價

： 每股2.840港元

– 1 –



購股權有效期及

歸屬條件

： 在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規限下，各承授人所獲授予之購

股權於授出日期起計之六年期間有效（即維持有效至

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），並按以下歸屬日期分五

批歸屬： (i)各承授人所獲授予之購股權其中 20%將由

授出日期第一週年當日（即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）

歸屬及可供行使； (ii)另外20%（即最多共40%）將由授

出日期第二週年當日（即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）歸

屬及可供行使； (iii)另外 20%（即最多共 60%）將由授

出日期第三週年當日（即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）歸

屬及可供行使； (iv)另外 20%（即最多共 80%）將由授

出日期第四週年當日（即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）歸

屬及可供行使；及 (v)餘下 20%（即最多共 100%）將由

授出日期第五年週年當日（即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

日）歸屬及可供行使。

購股權乃授予下列董事（須獲承授人接納方可作實）：

執行董事 獲授購股權數目

鄭永安 3,000,000

何智凌 2,400,000

王從遠 2,100,000

王林宣 2,100,000

非執行董事

孫輝業 900,000

授予上述各董事購股權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7.04 (1)條獲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。

承董事會命

青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鄭永安先生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 (i)五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鄭永安先生（主席）、王從遠

先生、何智凌先生、張玉強先生及王林宣先生； (ii)三名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張志

華先生、丁洪斌博士及孫輝業博士；及 (iii)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卓育賢

先生、程國灝先生、譚德機先生及陳覺忠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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